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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議無家者友善議案 

  

背景： 

1. 特區政府就支援街友措施及資源嚴重不足，街友回遷情況越見嚴重。 

  

2. 從街友支援政策及地區管理上兩方面，均未能回應街友所需，亦未能回應地

區需要及市民期望。 

  

倡議：無家者友善議案－透過區議會平台建立持份者參與機制，推動區議會及政

府由土地資源，街友支援，地區管理及監督等措施著手，包括： 

  

2.1. 在深水埗區由政府提供土地資源及出資，例如收回短租停車場地皮、閒置政

府設施或公共設施改建，提供街友宿舍。 

  

2.2. 鑑於未有設立租管，而社署綜援租金，未能應付租金水平，特區政府主管無

家者部門應參照「深井光房計劃」，推動區內舊樓業主與社區組織為街友提供住

宿服務。                                                              

  

2.3. 探討及改善現有露宿者之家的供應及支援，透過個案管理為宿友提供協助。 

  

2.4. 區議會應研究動用撥款進行深水埗區街友人口調查，並向支援街友的非政府

機構擴大醫療支援。 

  

2.5. 深水埗區議會成立專責小組，邀請街坊代表及組織者，加強監督地區政府部

門工作，推動部門回應街友及地區需要措施。 

  

動議： 

3. 深水埗區議會成立關注無家者工作小組，為區內關注無家者情況持份者及政

府部門提供溝通平台，推動當局回應街友及地區需要措施。 

  

4. 民政事務專員應積極推動釋放區內空間，增設街友宿舍，協助無家者重拾生

活尊嚴提供支援。 

  

本文及動議提交三月七日深水埗區議會大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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